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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潼南区五桂镇人民政府
关于进一步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

的通知
五桂府发〔2018〕193 号

各村（居）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《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

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委发〔2018〕26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修订

完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的通知》（潼民政发〔2018〕204 号）

文件精神，推动落实我市“脱贫攻坚战”、“乡村振兴战略行动

计划”以及开展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相关部署，

充分发挥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，推

进移风易俗、乡风文明建设，现就进一步修订完善村规民约、居

民公约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完善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的目的意义

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是村（居）民进行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

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，是基层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

接表现，是实现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方法，是完善自治、法治、

德治相结合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，是落实脱贫攻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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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村振兴计划的重要举措。各村（居）要着眼增强村规民约、居

民公约规范公序、传承良俗、净化乡风、促进文明、增进和谐、

服务自治等功能，充分依靠并发挥村（居）民的主体作用，着力

在丰富约定内容、规范制定程序、健全执行机制、强化组织实施

上下功夫，确保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在村（居）民自治实践中的

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有效发挥，引导和培育村（居）民健康文明

的生活方式，促进乡风文明，助推乡村振兴，不断提升城乡社区

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。近年来，各村（社区）虽然在修订完善村

规民约、居民公约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，但仍有部分村（居）未

结合实际修定完善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，存在制定程序不合法、

长篇累赘、号召性和口号性内容多、操作性不强、监督执行不力

等问题。

二、全面开展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的修订完善工作

各村（居）要坚持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，协助村（社区）“两

委”推动实施、村（居）民主动参与，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组织

开展并完成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的修订完善工作。

（一）认真把握修定完善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的基本原则。

1.合法性原则。制定完善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，不得与国家

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相抵触，不得含有侵犯村（居）民的人身权利、

财产权利、民主权利等合法权利的内容。必须坚持运用“四议两

公开”工作法，经过调查研究、拟定草案、提请审核、审议表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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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案公布等制定流程。修订和完善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的主体是

村（居）民会议，其他任何组织和村（居）民代表大会都无权制

定。

2.民主性原则。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的完善要让村（居）民

广泛参与，充分发挥村（居）民的自主性，坚持做到充分协商、

集思广益、取得共识，寻求最大公约数。

3.实用性原则。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的制定要结合各地实际，

体现各村（社区）特色，按照“易懂、易记、易行”的原则，不

用号召性、口号性的“高大上”模块，倡导什么、引导什么，就

写什么，做到“一村（社区）一约”，防止千篇一律。

4.通俗精简原则。修订完善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要广泛征求

意见，反复提炼。规约内容要坚持实用性，文本简短精炼，表述

通俗易懂，条款易于操作，做到易记、易懂、易行，达到引导教

育、警示、约束和传播正能量的作用。

（二）明确修订重点。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要着眼大力弘扬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，围绕滥办酒席、天价彩礼、

攀比炫富、铺张浪费、涉黑涉恶、吸毒赌博、家庭暴力、拒绝赡

养老人、侵犯妇女儿童特别是“出嫁女”、“离婚女”、“丧偶

女”的土地及房屋居住权益等当前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行

修订完善，革除陈规陋习，促进移风易俗。重点要引导群众约定

文明节俭举办酒席和婚丧喜庆事宜，不办无事酒，不大摆筵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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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事新办，喜事省办，丧事简办，抵制讲排场、比阔气奢侈浪费

等不良风气，倡导崇德尚礼、健康节俭、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尚。

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可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：

1.维护生产生活秩序和生态环境的内容。如封山育林、护林

防火，不带烟火上山、不在林地抽烟、不乱砍滥伐树木；保护（不

损毁）水利设施、保护水源，节约用水；搞好庭院美化绿化，不

在房前屋后、院坝、道路乱堆乱放建筑材料、农作物秸秆、柴草，

不乱倒生活垃圾、污物，不乱排生活污水，不露天焚烧秸秆；保

护耕地，加强土壤污染源管控、不施禁用农药、不散埋乱葬；不

在水体、道路、河道、公共场所投放乱放家禽、牲畜、粪便等。

2.维护社会治安的内容。如遵纪守法、讲正气，不偷盗、不

“坑蒙拐骗”、不参与“黄赌毒”、不以酒闹事、不打架斗殴、

不信谣传谣；不私藏违禁物品；不参加邪教组织、非法传销组织；

不拉票贿选、干扰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；不利用家族宗族势力

横行乡里、称霸一方、欺压残害百姓；不聚众闹事、不煽动村（居）

民闹事；不参加黑恶势力，积极参与扫黑除恶，勇于同不良风气

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。

3.履行法律义务的内容。如响应国家号召服兵役，遵守生育

政策，爱护公物、公益设施、集体财产，自觉履行公民和村（居）

民应尽的其他义务等。

4.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容。如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提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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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爱祖国、热爱中国共产党、热爱社会主义、热爱劳动，学习先

进典型，不诋毁国家领导人、人民（民族）英雄；学科学、学文

化、学技术，爱劳动，勤劳致富；讲礼貌、尊老爱幼、团结友爱、

互帮互助、邻里和睦、关心帮助弱势群体；讲公德，不侵占国家、

集体、他人财物和利益，构筑诚信体系；讲和谐，不虐待老人、

妇女和儿童；讲文明，不说脏话、粗话，文明养犬和饲养其他宠

物，不高空或车窗抛物；讲卫生，不随地吐痰、便溺，不乱扔果

皮、纸屑、烟头、塑料制品；学科学、尊重科学，不相信封建迷

信；讲新风，移风易俗、革除陈规陋习，文明节俭举办酒席和婚

丧喜庆事宜，不办无事酒、不大摆筵席，婚事新办、喜事省办、

丧事简办，厚养薄葬，提倡火化，不建超标准墓穴，文明祭祀；

讲奉献，积极参加村组的各种公益劳动和公益活动等。

5.区级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辖区内开展创建、创新方面

的内容。如倡导村（居）民积极参与我区“四个创建”（即创建

全国文明城区、双拥模范城市、国家森林城市、国家义务教育发

展基本均衡区）活动及其他各种公益活动等。

6.违约行为如何处罚的内容。如批评教育、赔礼道歉、写出

悔过书、公示或通报违约行为、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等。对造成

损害数额巨大，触犯相关法律规定的应由法律处罚。

（三）规范文本形式。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一般由名称、正

文、落款与发布日期三部分组成。名称应表述为“××村村规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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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”、“××社区居民公约”，并注明村（居）民会议通过时间

和施行时间。正文可因地制宜，灵活采取结构式、条款式、三字

语、顺口溜、山歌民歌等各种形式。内容可就公共秩序、社会治

安、社会公德、家庭美德、村风民俗、红白喜事、邻里关系、环

境卫生、财务管理等进行综合或者单独约定，并结合当地风俗民

情约定违约责任。落款应为“××村村民委员会”、“××社区

居民委员会”，发布日期为通过实施的具体时间。

（四）严格制订程序。村规民约由村民会议制订，居民公约

由居民会议制订。一般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：

1.调查研究。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根据本

村（社区）的实际情况，针对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、群众普遍关

心的问题以及与本村（社区）建设和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，通过

调查研究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提出需要规范的事项。

2.拟定草案。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就提出

的需规范事项，发动群众广泛协商，根据群众意愿拟定本村（社

区）村规民约或居民公约草案，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，同时召开

法律意见征询会，听取驻村（社区）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

员、片区民警、村（社区）妇联执委、法律顾问等意见建议。

3.提请审核。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根据群

众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后，报送镇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、政府（街

道办事处）和基层司法所审核把关。对与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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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的政策相抵触的条款，侵犯群众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合法财

产权利的内容，镇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、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

基层司法所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审核修改意见及依据。

4.审议表决。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根

据镇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、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和基层司法所的

审核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审议稿，提交村（居）民会议审

议讨论，并根据讨论意见进行修订完善后提交村（居）民会议表

决。村（居）民会议应当有本村（社区）18 周岁以上村（居）

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（社区）2/3 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，并应有

一定比例妇女参会，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通过

方能有效。

5.备案公布。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将经

村（居）民会议审议通过的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，于 10 日内报

镇党委（街道党工委）、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备案。镇党委（街

道党工委）、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当在 15 日内完成备案审查，

对程序、内容不合法的，应责令改正。通过备案审查的村规民约、

居民公约，村（社区）党组织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应当在 5 日内

张榜公布施行。

三、切实加强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的组织实施

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的修订完善

工作，各村（社区）要及时部署安排，组织开展修订工作，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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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长效机制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村（社区）要以党建为引领，突出

政治功能，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修订和执行工

作全过程，确保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体现党的意志主张，贯彻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，保证基层群众自治的正确政治方向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教育。通过广播、网络、板报、公开栏、宣

传栏等方式广泛宣传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。各村、社区要将经村

（居）民会议表决通过的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制作成宣传广告或

展板，悬挂或张贴在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中心、村（居）务公开

栏、宣传栏、村（居）民聚居区等显著位置。印制村规民约、居

民公约手册、宣传单等发放到户，以村（居）民小组为单位组织

群众学习讨论，做到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在本村（社区）家喻户

晓、人人皆知。借助新时代讲习所、法制教育讲座、道德讲坛、

公益课堂等群众性文化项目和节日文艺汇演等活动，讲好村规民

约、居民公约故事，引导村（居）民积极支持和参与，形成“我

制定、我承诺、我执行”的良好氛围。开展模范村（居）民、文

明家庭等评选活动，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，增强村（居）民执

行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的自觉意识。

（三）加强执行监督。各村要开展经常性督促检查，防止流

于形式、成为摆设。强化村（居）务监督委员会作用，将执行情

况纳入监督工作内容，及时研究、处理存在问题。健全村（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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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委员会下设工作委员会制度，建立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执行委

员会，完善村民理事（议事）会、人民调解委员会、道德评议会、

红白理事会、禁毒禁赌会，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，推动村规

民约、居民公约的落实。

（四）做好情况上报。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在修订完善村规

民约、居民公约的过程中，要注意相关影像、会议记录等佐证资

料的收集整理，以备各级的督查检查。各村（居）修订完善村规

民约、居民公约的书面总结报告和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、影像资

料、会议记录等，请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前上报镇民政办。

联系方式：镇民政办

电话：18223029702

附件：1.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格式范本

重庆市潼南区五桂镇人民政府

2018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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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格式范本

××村村规民约

（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村民会议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）

正文

××村村民委员会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发布

××社区居民公约

（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居民会议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）

正文

××社区居民委员会

××××年××月××日发布


